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宝鸡市人民政府文件

宝政发〔2011〕13 号

宝鸡市人民政府

关于印发宝鸡市森林防火管理规定的通知

各县、区人民政府，市政府各工作部门、各直属机构：

《宝鸡市森林防火管理规定》已经 2011 年 3 月 7 日市政府

第 3 次常务会议研究通过，现予以印发，请遵照执行。

二〇一一年三月二十八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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宝鸡市森林防火管理规定

第一条 为了切实加强对森林防火工作的管理，有效落实

防火责任，确保森林资源安全，根据国务院《森林防火条例》、

《国务院关于特大安全事故行政责任追究的规定》、《陕西省实

施〈森林防火条例〉办法》和《陕西省人民政府关于重大安全

事故行政责任追究的规定》，结合我市实际，制定本规定。

第二条 森林防火工作实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行政首长负

责制。

各级林业行政主管部门对森林防火工作负有重要责任，林

区各单位要在当地人民政府领导下，实行单位领导负责制。

第三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将森林防火基础设施建设

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，将森林防火经费纳入本级财政

预算，加大森林防火经费投入，改善森林防火基础条件，积极

开展森林火险监测和预警活动。

第四条 森林防火期内（10 月 1 日至翌年 5 月 31 日），禁

止在森林防火区野外用火。因防治病虫鼠害、冻害等特殊情况

确需野外用火的，应当经县级人民政府批准，并按照要求采取

防火措施，严防失火；需要进入森林防火区进行实弹演习、爆

破等活动的，应当报经省人民政府林业主管部门批准，并采取

必要的防火措施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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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五条 在森林高火险期内（2 月 1 日至 4 月 30 日），县级

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可以根据需要发布命令，严禁一切野外用火；

对可能引起森林火灾的居民生活用火应当严格管理。

第六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及其森林防火指挥机构、县级

以上林业主管部门或其他有关部门及其工作人员违反相关规

定，按《森林防火条例》第四十七条处理。

森林、林木、林地的经营单位和个人及森林防火区的有关

单位和个人违反相关规定，按《森林防火条例》第四十八条、

第四十九条处理。

森林防火期内未经批准在防火区内野外用火及实弹演习、

爆破等活动，分别按《森林防火条例》第五十条、第五十一条、

第五十二条、第五十三条处理。

第七条 实行 24 小时防火值班、带班制度，随时处置火灾

事故。对擅离职守和脱岗的值班人员，发现一次予以警告，责

令写出检查，并扣发奖金补贴。连续发现两次给予行政记过处

分。对带班领导发现一次责令写出检查，并通报批评，连续发

现两次给予行政警告或记过处分。

第八条 建立火情报告制度和归口管理制度，一旦发生森

林火灾，要及时向所在地县区森林防火指挥部办公室报告，由

县区森林防火指挥部办公室根据有关规定向市森林防火指挥部

办公室报告，不得隐瞒不报、谎报或者拖延报告。

火灾发生后，有关地方人民政府及政府有关部门违反前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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规定的，对政府主要领导人和政府部门主要负责人给予行政警

告或记过处分。

第九条 市人民政府与各县区人民政府签订年度森林防火

目标管理责任书，并进行考核。凡年度内未发生森林火灾的县

区和市直属林业局，由市森林防火指挥部办公室给予奖励，未

发生森林火灾的乡镇和县属林场，由县区森林防火指挥部办公

室给予奖励。

第十条 县区人民政府对森林防火工作应当履行的职责未

履行，或者未按照规定的职责和程序履行，发生重、特大森林

火灾的，按干部管理权限由主管机关根据情节轻重对县区政府

主要领导和分管领导，给予行政记过直至撤职的处分；构成玩

忽职守罪的，依法追究刑事责任。

第十一条 年度内发生 2 次一般森林火灾的（受害森林面

积不足 1 公顷，或死亡 1—3 人，或者重伤 1—10 人），对县区、

乡镇、林场予以通报批评。

发生较大森林火灾（受害森林面积在 1 公顷以上不足 100

公顷，或死亡 3—10 人，或者重伤 10—50 人），对县区进行通

报批评。县区长向市委、市政府写出书面检查，对分管县区长

给予通报批评。

发生重大森林火灾（受害森林面积在100公顷以上不足1000

公顷，或死亡 10—30 人，或者重伤 50—100 人），对县区长给

予行政警告以上处分，对分管县区长给予行政记过以上处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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发生特大森林火灾的（受害森林面积在 1000 公顷以上，或

死亡 30 人以上，或者重伤 100 人以上），对县区长给予记大过

以上处分，对分管县区长给予行政降级以上处分。

发生森林火灾对市直属林业局局长、分管局长的处理，参

照给县区长、分管县区长的处理办法处理。其他责任人员按火

灾等级和干部管理权限分别给予处理。

第十二条 本规定自 2011 年 4 月 1 日起施行。2006 年 11

月 20 日市政府发布的《宝鸡市森林防火管理暂行办法》（宝政

发〔2006〕59 号）同时废止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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主题词：林业 森林防火△ 管理 通知

抄送：省政府法制办公室，省林业厅。

市委办公室，市人大常委会办公室，市政协办公室。

宝鸡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2011 年 3 月 29 日印发

共印 130 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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